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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 

壹、實際執行進度：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一、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一)  建立跨局處、跨公私部門之協商機制 

1. 建立社區資源網絡聯絡，並

定期更新及公布相關資料

於網站，提供民眾查詢 

1. 本局與橫向單位建立社

區資源網路聯絡。 

2. 本局定期更新及公布相

關資料於心理衛生中心

網站(附件一)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成立直轄市、縣(市)政府層

級跨局處(含衛政、社政、

勞政、警政、消防與教育等

機關)、跨公私部門之推動

小組或委員會，負責心理健

康促進、精神疾病防治、成

癮防治、及特殊族群處遇等

相關政策、策略及措施之規

劃、審議、推動及執行情形

之督導、協調等事項，每季

召開 1 次會議，且至少 2

次由地方政府主秘層(秘書

長)級以上長官主持。 

1. 召開會議次數：6 次。 

2. 心理健康網絡成員聯繫

會議： 

(1) 會議辦理日期：107 年 6 

月 15日、107年 11月 30

日。 

(2) 主持人姓名及其層級： 

何宛青科長、劉芮蓁代 

理科長 

(3) 會議參與單位： 

衛生局、衛生福利部嘉

義醫院、台中榮民總醫

院嘉義分院、戴德森財

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

院、中華聖母修女會醫

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

爾定醫院、陽明醫院、

嘉義市社會工作師公

會、嘉義市諮商心理師

公會、嘉義市臨床心理

師公會、嘉義市職能治

療師公會、社團法人嘉

義市心康復之友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市生命線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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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協會、嘉義家扶中心。 

3. 107 年度精神病患與自

殺個案社區關懷照顧工

作檢討會及個案討論會： 

(1) 會議辦理日期： 

107 年 3 月 28 日 

107 年 6 月 20 日 

(2) 主持人姓名及其層級： 

何宛青科長 

(3) 會議參與單位： 

衛生所、臺中榮民總醫

院嘉義分院。 

4. 107 年度精神衛生及自

殺防治推動委員會聯繫

會議： 

(1) 會議辦理日期：107 年 6

月 22 日、107 年 12 月

12 日 

(2) 主持人姓名及其層級： 

張惠博副市長。 

(3) 會議參與單位： 

消防局、警察局、民政

處、社會處、教育處、

工務處、建設處、嘉義

就業中心、衛生福利部

嘉義醫院、台中榮民總

醫院嘉義分院、戴德森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

院、中華聖母修女會醫

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

爾定醫院、嘉義市醫師

公會及嘉義市臨床心理

師公會。(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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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3. 結合衛政、社政、勞政服務

平台，推動各項教育宣導工

作，包含運用文宣、媒體及

網路等管道宣導，媒體露出

報導每年度至少有 1 則。 

1. 更新本局心理衛生中心

單張資料、宣導本市各項

心理衛生服務措施、心理

健康及精神醫療資源，提

供民眾具體求助或心理

諮詢管道。(附件三) 

2. 印製及發送本市有關精

神心理衛生相關醫療資

源供民眾參閱。 

3. 媒體露出 12 則。(附件四)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設立專責單位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

據精神衛生法規定，設置心理

健康業務推動之專責單位。 

本轄依據精神衛生法規

定，設立心理衛生中心，並

業於 106年度本市組織再造

制度於 106年度成立心理健

康科，專責辦理精神、自

殺、家暴、性侵、藥酒癮、

毒品危害防制及心理健康

業務推動之業務。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置有專責行政人力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提高對心理健康議題之重

視程度，編置充足的心理健

康人力，並提供誘因(如：

改善工作環境、待遇調升、

增加福利等)，以加強投入

心理健康領域及留任意願。 

1. 訂定業務工作說明書 

2. 訂定業務工作規範 

3. 訂定簡化工作內容措施 

4. 提供相關工作作業工具 

5. 每年簽訂工作契約書 

6. 建立業務協調合作機制 

7. 提供安全工作環境 

8. 塑造團體組織凝聚力 

9. 建立工作執行關懷機制 

10. 建立個人因素關懷機制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提供心理健康行政人員在

職教育訓練機會，強化專業

知能及跨局處協調能力。 

1. 提供在職教育訓練。(附

件五) 

2. 建立業務考核制度。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編足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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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依據「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

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醫療保健及

衛生福利資訊工作處理原則」

相關規定辦理，補助比率將依

縣（市）政府財力分級級次，

給予不同比率補助，地方政府

應相對編足本計畫之配合款。 

本局依據「衛生福利部及所

屬機關補助地方政府推動

醫療保健及衛生福利資訊

工作處理原則」辦理，編足

本計畫之配合款，經費編列

如下： 

(1) 中央補助:365 萬 8000

元。 

(2) 本市自籌 207 萬 2200

元。 

(3) 地方配合款編列比率

36%，已相對編足本計

畫之配合款。 

(附件六)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一) 強化自殺防治服務方案 

根據 105 年自殺死亡及通報統計結果，辦理包括： 

1. 設定107年度目標族群及防

治措施。 

1. 本市 107 年度自殺方式

以「固體或液體物質」及

「其他氣體及蒸汽」為自

殺防治重點。 

2. 本市於 107 年辦理燒炭

說明會，與各大賣場及四

大超商合作，張貼宣傳海

報及貼紙。 

3. 本市與嘉樂廣播電台合

作，託播木炭防治廣告。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

活動，其中結合民政機關，

針對所轄村(里)長及村(里)

幹事，訓練成果應達縣市村

(里)長及村(里)幹事 70%以

上。 

1. 已於 5/18、6/29、7/04 辦

理村(里)長及村(里)幹事

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

練。(附件七) 

2. 村(里長)應參訓人數：84

人，實際參訓人數：68

人，實際參訓比率：81%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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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3. 村(里)幹事應參訓人

數：60 人，實際參訓人

數：50 人，實際參訓比

率：83% 

3. 加強辦理老人自殺防治，宜

主動將曾通報自殺企圖之

65 歲以上獨居、社會支持

薄弱或久病不癒之老人，列

為自殺風險個案，評估後收

案並定期追蹤訪視。 

1. 結合長照中心進行篩

檢，並轉介高風險個案。 

2. 結合嘉義產業創新研發

中心合作辦理 65 歲以上

長輩體適能及憂鬱篩檢

活動。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4. 針對 65 歲以上老人再自殺

個案，延長關懷訪視服務時

程及增加訪視頻率(每個月

至少 2 次，採面訪方式至少

50%以上)，期透過密集且延

長關懷時程，以降低個案再

自殺風險。 

根據自殺防治通報系統資

料，針對 65 歲以上長輩再

自殺個案，延長關懷訪視服

務時程(延長為 6 個月，原為

3 個月)及增加訪視頻率(每

個月至少 2次採面訪方式至

少 50%以上)。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5. 將辦理住院病人自殺防治

工作及各類醫事人員自殺

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列入

醫院督導考核項目(重點防

治族群由各醫院自訂，惟至

少應包含老年族群)。 

有關住院病人自殺防治工

作及各類醫事人員自殺防

治守門人教育訓練，已列入

醫院督導考核項目。(督導考

核表如附件八)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6. 分析所轄自殺通報或死亡

統計結果，擇定縣市自殺方

式（木炭、農藥、安眠藥、

墜樓、….）及高自殺死亡

率年齡層之防治重點，擬訂

並執行至少各 1 項自殺防

治具體措施及並執行。 

1. 已分析本市自殺通報及

死亡統計結果(前 3 名為

固體或液體物質、割腕、

燒炭)，擇定固體或液體

物質及燒炭研擬防治策

略。 

2. 已分析本市自殺通報及

死亡年齡層及原因，依不

同年齡層之原因不同：14

歲以下以「家庭成員」為

主；中壯年以「感情因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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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素」、「憂鬱傾向或憂鬱

症」、「工作、經濟」為主；

65 歲以上以「憂鬱傾向

或憂鬱症」、「慢性疾病」

為主。 

3. 限制高致命自殺方法為

重要自殺防治策略，依本

市在地自殺方式進行改

善策略如下： 

(1) 藉由本市「精神衛生及自

殺防治推動委員會」為平

台，由副市長層級主持，

已將相關訊息轉知各局

處。 

(2) 協調各局處分工如下： 

A. 已請本市建設處農牧科

成為本市自殺防治網絡

夥伴，針對農藥販賣業者

及農藥管理人員辦理珍

愛生命守門人教育訓練。 

B. 已請本市藥師公會成為

本市自殺防治網絡夥

伴，針對社區藥局負責人

及藥師辦理珍愛生命守

門人教育訓練。 

C. 已請教育處針對學生「學

校適應」加強進行輔導。 

D. 已請家庭教育中心針對

市民「家庭成員」、「夫妻

問題」與「感情因素」加

強進行宣導。 

E. 已請社會處針對男性失

業議題進行研議。 

F. 本局為提供民眾心理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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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商預約及即時提供民眾

心理諮詢服務設置心理

衛生中心專線，並於本局

下班時例假日將心理衛

生專線轉接至嘉義市生

命線協會，以提供 24 小

時之服務。 

G. 輔導醫院接獲自殺個案

24 小時內評估後上網通

報，由衛生所護理同仁 3

日內進行訪視關懷。 

H. 使用高致命性自殺工具

者轉自殺關訪員加強訪

視頻率。 

7. 持續依據本部頒定之「自殺

風險個案危機處理注意事

項」「自殺防治網絡轉介自

殺風險個案處理流程」、「縣

(市)政府自殺高風險個案轉

介單」，落實自殺危機個案

通報、轉介、醫療及後續關

懷服務等處理流程，與跨機

關（構）網絡密切合作，若

有自殺個案涉及特殊情況

(例如:涉及兒童及少年保護

案件、家庭暴力事件等)，

則依相關法規規定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進行責

任通報；若自殺個案家中有

6 歲以下幼兒，或有精神照

護、保護案件、高風險家

庭、替代治療註記個案者，

請落實評估個案再自殺風

險及心理需求，以及主要照

已持續依據衛生福利部與

本市訂定之相關流程，落實

自殺通報，並與各網路機關

密切合作，提供關懷訪視服

務及適時轉介其他服務資

源辦理。（如附件九）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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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護者之自殺風險，妥為擬訂

自殺關懷處遇計畫，積極結

合相關人員提供共同關懷

訪視服務或轉介相關服務

資源，適時增加訪視次數、

面訪比率並延長關懷時程

等措施，以減少憾事發生。 

8. 針對殺子後自殺或集體自

殺(3 人以上)等案件，需提

交速報單，並於 1 個月內辦

理個案討論會及研提具體

改進措施，必要時本部得隨

時請各縣市提報。 

本市無前述個案。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9. 持續提供自殺未遂者及自

殺死亡者家屬關懷服務。 

1. 針對自殺未遂者：持續提

供關懷訪視服務。 

2. 針對自殺死亡者遺族：親

送自殺遺族關懷手冊，並

提供相關諮詢資源。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10. 與本部安心專線承辦機構

合作，受理其轉介個案，提

供追蹤關懷訪視、心理健康

資源及精神醫療等協助，有

關安心專線個案轉介流程

如本計畫說明書附件 4。 

1. 與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共

同合作，受理其轉介個案，

提供追蹤關懷訪視、心理衛

生資源及精神醫療等協助。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11. 持續進行各族群及各年齡

層之自殺防治宣導，並配合

9 月 10 日自殺防治日，辦

理自殺防治宣導活動或記

者會。 

1. 本局已於 9-10 月結合心理

健康月辦理系列宣導活

動，並於 9 月 7 日辦理心理

健康暨自殺防治記者會。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加強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1. 於每年汛期 (4 月 30 日) 

前，更新年度「災難心理衛

生緊急動員計畫」(包含重

大公共安全危機事件之應

1. 已於 4 月 30 日前完成更

新更新本市 107 年「災難

心理衛生緊急動員計

畫」，內容已包含災情收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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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變機制)，內容包括災情收

集、指揮體系、通訊錄、集

合方式、任務分配、作業流

程、注意事項及回報流程，

並辦理相關人員教育訓練

及至少 1 場演練。 

集、指揮體系、通訊錄、

集合方式、任務分配、作

業流程、注意事項及回報

流程。(附件十一) 

2. 已於 4 月 17 日辦理災難

心理緊急動員計劃相關

人員教育訓練及演練。 

2. 建立及更新所轄公部門及

社會資源災難心理衛生服

務人員名冊及聯繫資訊（如

計畫說明書附件 5）。 

均定期更新所轄公部門及

社會資源災難心理衛生服

務人員名冊及聯繫資訊。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3. 於災難發生時，應評估啟動

「災難心理衛生緊急動員

計畫」，並定期提報服務成

果。 

依照計畫相關規定及流程

辦理。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一) 強化精神疾病防治網絡及持續辦理精神衛生法各項法定業務 

1. 依「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

法」規定清查轄區精神病床

開放情形，並配合發展精神

疾病社區化照護政策，積極

檢討社區精神復健及精神

護理之家資源分布情形，加

強機構新設立及擴充之規

模審查，提報各類精神照護

機構之資源報表（如計畫說

明書附件 6）。 

1. 本市均依「醫院設立或擴

充許可辦法」規定清查轄

區精神病床開放情形，並

配合發展精神疾病社區

化照護政策，積極檢討社

區精神復健及精神護理

之家資源分布情形。 

2. 已加強機構新設立及擴

充之規模審查。 

3. 每年依大部規定提報精

神醫療資源現況表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強化行政及專業人員服務品質： 

(1) 衛生局心理健康行政人

員、公共衛生護士及關懷訪

視員(以下稱為關訪員)需接

受緊急送醫評估與技能、合

併物質成癮或家暴、自殺個

(1) 本局行政人員、公衛護

士及關訪員參加

3/12-3/13、3/26-3/27 衛

生福利部辦理之精神及

心理衛生人員教育訓練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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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案之精神病人訪視照護技

巧及資源轉介等相關教育

訓練課程。【訓練內容：1. 

精神病人症狀及服藥遵從

性評估；2. 關係建立及處

置技巧；3. 電話訪視及面

訪評估項目；4. 多重問題

合併精神疾病(如合併高風

險家庭、高危機個案、自殺

及酒癮藥癮)評估及轉介；

5. 危機處置；6. 訪視紀錄

撰寫及品質；7. 相關資源

簡介及轉介；8. 其他相關

課程(縣市得視轄區需要，

擇以上 2 種議題辦理。初階

教育訓練課程本部將於 107

年度辦理 3 梯次，進階教育

訓練課程由各區精神醫療

網核心醫院辦理，衛生局得

依轄區需求自行辦理，惟年

度訓練時數需達 30小時(初

任人員應接受初階訓練 12

小時及進階訓練 18 小時)】 

課程，共完成: 16 小時/

人。 

(2) 本局行政人員及個案關

懷訪視員參加 6/29 自殺

防治年中討論會，共完

成 8 小時/人。 

(3) 10/04本局結合南區精神

醫療網辦理衛政人員教

育訓練課程，共完成 6

小時/人。 

(4) 本局行政人員參加

7/03-7/04 心理衛生行政

人員共識營，共完成：

16 小時/人。(附件十二) 

(2) 規劃辦理轄區內精神醫療

專業人員及其他人員（如：

專任管理人員、個案管理

員、照顧服務員、志工）教

育訓練 (涵蓋合併多重問

題之精神病人評估，及相關

資源轉介)及提報考核。 

本轄內復健機構於 7/2 至

7/11、參與由南區精神醫療

網協助辦理住宿型 及日間

型機構專管理人員教育訓

練共計 6 天。10/15、10/22、

10/23、10/29、10/30、參與

由中區精神醫療網協助辦

理住宿型機構專管理人員

教育訓練共計 5 天。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3) 規劃非精神科醫師 (如家

醫科或內科開業醫師)，辦

本局已於 10/04 結合南區精

神醫療網辦理衛政人員教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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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理精神病人照護相關知

能，提升對精神疾病個案之

敏感度；以強化精神醫療與

一般醫療照護之轉介服務

及合作，以期早期發現及早

期治療之療效。 

育訓練課程。 □落後 

3. 建立病人分級照護制度： 

(1) 依據「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

訪要點」，加強強制住院及

一般精神病人出院追蹤及

定期訪視社區個案，出院個

案 3 個月內應列為 1 級照

護，之後依序降級，每季及

需要時邀請專家督導召開

照護個案之分級會議，並規

劃分級會議討論之重點，且

依據會議結果追蹤後續執

行情形，以落實分級照護。 

(1) 本市業已依據「精神疾

病患者社區家訪要

點」，加強強制住院及一

般精神病人出院追蹤及

定期訪視社區個案。 

(2) 已每季(5/25、7/2、

9/17、12/24)邀請專家督

導召開照護個案分級會

議，並規劃分級會議討

論重點，且依據會議結

果追蹤後續執行情形，

以落實分級照護。(附件

十三)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若精神病人合併家庭暴力

(含兒童保護)案件，應評

估、調整照護級數，家暴事

件通報後 3 個月內，個案應

列為 1 級；另關訪員應積極

聯繫處遇人員及社工，瞭解

家暴案件處理情形及評估

因疾病所造成暴力風險，提

供家屬緊急處置或求助管

道，並規劃多重問題精神病

人之追蹤照護機制。 

(1) 定期追蹤本市列管精神

病人，並適時將合併家

暴個案列入 1 級照護。 

(2) 1~12 月精神合併家暴

個案(含兒少)共 40 人，

共訪視 86 人次。 

(3) 統計分析如下表: 

身分別 個案數 

兒少施虐者 
2 

家暴加害者 
38 

家暴被害者 
0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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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合計 
40 

 

4. 落實監測精神照護服務品質： 

(1) 依精神照護機構各設置標

準（精神醫療機構、精神復

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加

強查核，及規劃辦理年度督

導考核(如計劃書附件 7)，

其考核項目應納入本部「移

列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督導

考核精神照護機構參考項

目」，並依相關法規及轄區

特性，訂定督導考核項目。 

(1) 本市業已依精神照護機

構各設置標準（精神醫

療機構、精神復健機構

及精神護理之家）加強

查核。(附件十四) 

(2) 已規劃辦理年度督導考

核，並於 107 年 6 月 15

日辦理聯合督考說明

會，分別於 10/25、

11/8、11/9 辦理本市精

神照護機構（精神醫療

機構、精神復健機構及

精神護理之家）督導考

核。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協助轄內精神照護機構接

受評鑑及不定期追蹤輔

導，並輔導複評及不合格機

構提升照護品質。 

本市今年有 3家精神復健機

構於 7/16~7/20 接受精神復

健機構評鑑，予以加強追蹤

及輔導，以提升照護品質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3) 為確保精神照護機構品質

及病人/學員/住民之安全，

衛生局除每年督導考核

外，針對民眾陳情、投訴事

件及重大違規事件或公共

安全事件等，針對案件類

型、急迫性等進行不預警抽

查作業，抽查作業範例如計

畫書附件 8。。 

本局針對民眾陳情、投訴事

件及重大違規事件或公共

安全事件等，均針對案件類

型、急迫性等進行不預警抽

查作業。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落實社區精神病人追蹤關懷、轉介及轉銜服務 

1. 建立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

視流程及個案就醫、就學、

就業、就養轉介作業程序：

本市已建立社區精神病人

關懷訪視流程及個案就

醫、就學、就業、就養轉介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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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指定單一窗口，負責精神病

人個案管理及資源轉介。 

作業程序。 

2. 掌握精神病人動態資料(特

別是轄區中主要照顧者 65

歲以上，家中有 2 位以上精

神病人、獨居、無病識感、

不規則就醫、合併家暴、多

次訪視未遇或失蹤等個

案)，視其需要提供及轉介

相關服務資源；另個案資料

如有變動，應即更新「精神

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庫

資料，並訂定個案跨區轉介

處理流程。 

1. 掌握本市精神病人動態

資料，視需要提供及轉介

相關服務資源計 46 案。 

2. 已即時更新「精神照護資

訊管理系統」資料庫資

料，並訂定本市個案跨區

轉介處理流程。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3. 加強辦理精神病人出院準

備計畫，列入醫院督導考核

項目，並由公共衛生護士或

社區關懷訪視員於出院後

兩週內接案及訪視，於社區

提供後續追蹤保護。 

1. 已落實精神病患出院準

備計畫，並通報本局，列

入 107 年度醫院督導考

核。 

2. 強制住院病患出院，請地

段護理人員於收到出院

轉介單 1 週內完成訪視

並將收案情形回復本

局，符合社區關懷照顧計

畫條件者予派案加強訪

視。已落實精神病患出院

準備計畫，並通報本局，

列入 107 年度醫院督導

考核。 

3. 強制住院病患出院，請地

段護理人員於收到出院

轉介單 1 週內完成訪視

並將收案情形回復本

局，符合社區關懷照顧計

畫條件者予派案加強訪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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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視。 

4. 加強個案管理及分級：除依

「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訪

要點」落實訪視外，調低照

護級數前，需實際面訪，評

估當下病情及生活功能狀

況，始得調低級數，若個案

不居住該縣市或有其他問

題，應積極轉介居住縣市衛

生局，並提報督導會議討

論。 

1. 已加強本市個案管理及

分級。 

2. 已依「精神疾病患者社區

家訪要點」落實訪視，另

調低照護級數前，需實際

面訪，評估當下病情及生

活功能狀況，始得調低級

數。 

3. 倘個案不居住本市或有

其他問題，已積極轉介居

住縣市衛生局，並提報督

導會議討論。 

4. 已於每月 5 號定期統計

訪視次數及實際面訪執

行率，並針對轉出之個案

聯繫轉出縣市之衛生局

予以協助辦理。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5. 強化社區精神病人之管理及追蹤關懷： 

(1) 應考核醫療機構對嚴重病

人及強制住院出院病人通

報衛生局辦理情形。 

(1)持續辦理社區精神病人

及嚴重病人通報流

程，收案追蹤訪視並依

個案狀況轉介社區關

懷服務，提供所需資

源。 

(1) 將嚴重病人、醫院處置

自殺個案之通報及醫院

住院病人之自殺防治工

作列入本年度醫療機構

督導考核項目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定期與所轄社政單位勾稽

轄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

明個案(舊制鑑定障別為慢

性精神病，新制鑑定診斷碼

(1) 每季與社會處領有精神

障礙手冊之名冊進行比

對，衛生所護理同仁依

病患分級管理完成關懷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17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為 F01.50-F84.9)與精神照

護關懷個案，針對比對結

果，探討差異原因、提出改

善方法及後續具體作為；並

針對新領身心障礙證明之

精障者，加強社區評估收案

及提供所需服務。 

訪視，並透過系統瞭

解、掌握精神病患接受

服務現況，將持續定期

勾稽比對收案追蹤。 

(2) 107 年 1-12 月新制鑑定

診斷碼為 F01.50-F84.9

領冊 947 人，舊制新領

冊 98 人，精神照護系統

管理人數 1212 人，列冊

不在精神照護系統人數

0 人。 

(3) 分析異常原因有:穩定

經分級會議銷案、新舊

制診斷碼勾稽比對困

難、無診斷病名等。 

(3) 對於轄區病情不穩但未達

強制住院要件個案，或急診

個案經評估後出院或轉院

者，應建立後續追蹤機制，

並與辦理「醫療機構精神疾

病病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

計畫」機構合作。 

(1) 針對轄區病情不穩但未

達強制住院要件個案，

業請關懷員加強訪視關

懷並後續追蹤。 

(2) 未達強制住院要件個案

或急診個案經評估後出

院或轉院者計 35 人次。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4) 針對轄區 a. 連續 3 次以上

訪視未遇、b. 失聯、c. 失

蹤個案 d. 最近 1 年僅電話

訪視，且無法聯絡本人者，

需訂定追蹤機制及處理流

程，並定期檢討修正。 

(1) 已針對前述個案訂定處

理流程，並定期檢討修

正。 

(2) 已訂定戶籍為其他縣

市，本市曾收案管理之

精神病患，訪視 3 次（至

少每月 1 次）未遇，經

詢問鄰居或里長，已未

居住在本市之精神病

患，將個案資料完整填

寫於訪視紀錄後，以系

統銷案遷出。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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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5) 針對媒體報導之自傷或傷

人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

人意外事件需主動於 3 日

內提報速報單（如計畫書附

件 9），並於 2 星期內辦理

個案討論會及提具改進措

施。於年度結束時彙整表列

統計媒體報導情形，並統計

速報單後續處置情形。（如

計畫書附件 10） 

(1) 截至目前，無媒體報導

本市自傷或傷人精神病

人或疑似精神病人意外

事件。 

(2) 倘發生上述事件，將依

規定於 2 星期內辦理個

案討論會及提具改進措

施，並於年度結束時彙

整表列統計媒體報導情

形，並統計速報單後續

處置情形。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6) 辦理個案管理會議及相關人員訓練： 

(1) 每月定期召開公衛護士、精

神疾病及自殺通報個案關

懷員及專家督導之個案管

理會議，並鼓勵所轄前開人

員參與會議，且訂出每月固

定開會時間及會議討論重

點項目(應包括：a.轄區內 3

次以上訪視未遇個案之處

置；b.家中主要照顧者 65

歲以上、2 位以上精神病人

之處置；c.屆期及逾期未訪

視個案之處置；d.或有合併

自殺及家暴問題個案之處

置；e.拒絕接受服務之第 1

級與第 2 級個案)。 

業於 1/23、2/24、3/30、4/25、

5/25、5/29、6/20、7/2、7/24、

8/27、9/17、9/26、10/31、

11/28、12/27 與衛生所護理

同仁及個案關懷員辦理個

案討論會及社區追蹤照護

知能訓練，並每月定時檢討

追蹤衛生所護理同仁屆期

及逾期未訪視個案(附件十

五)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針對村里長、村里幹事，辦

理社區精神病人辨識及處

置技巧訓練，並提供相關資

源以供連結、轉介。 

已於 5/18、6/29、7/4 辦理里

長及里幹事社區精神病人

辨識及處置技巧教育訓

練。(附件十六)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6. 落實及訂定精神照護資訊

管理系統帳號及訪視紀錄

稽核機制，定期清查帳號

本局不定時抽查精神照護

資訊管理系統訪視紀錄稽

核，共稽核 880 件。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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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至少半年一次)及稽核紀

錄，以落實帳號安全管理及

紀錄之完整及確實性。 

7. 為加強跨機關(構)之社區精

神病人轉介醫療及後續關

懷服務等，請依據「縣(市)

政府社區精神病人轉介

單」，統計社政、勞政及教

育機關(構)轉介件數、轉介

目的、受理接案情形及後續

處置。 

本局業已依據「嘉義市社區

精神病人轉介單」統計社

政、勞政及教育轉介件數、

轉介目的、受理接案情形及

後續處置。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8. 個案跨區轉介，若轉出單位

遲未收案，應積極聯繫及處

理，並訂定社區精神病人跨

縣市資源合作機制。 

1. 已針對前述個案訂定處

理流程，並定期檢討修

正。 

2. 已訂定戶籍為其他縣

市，本市曾收案管理之精

神病患，訪視 3 次（至少

每月 1 次）未遇，經詢問

鄰居或里長，已未居住在

本市之精神病患，將個案

資料完整填寫於訪視紀

錄後，以系統銷案遷出。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強化精神病人護送就醫及強制治療服務 

1. 強化社區緊急精神醫療處理機制： 

(1) 持續辦理轄區內 24 小時緊

急精神醫療處置，並加強宣

導民眾知悉精神病人及疑

似精神病人之護送醫服務

措施。 

(1) 強化精神病人緊急送醫

服務方案：衛生所護理

同仁同精神醫療專業人

員，至社區提供特殊精

神病患醫療專業診斷、

醫療處置或其他處理建

議。 

(2) 已建立本市精神病患及

疑似精神病患之單一窗

口通報制度，由社區里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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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長、里幹事、社會處社

工人員、民眾等，於發

現個案時填列並通報本

局，由衛生所護理同仁

進行家訪，協助就醫，

確認診斷者，輸入精神

照護管理系統列管，針

對病情不穏定且符合社

區關懷條件之個案，則

轉介社區關懷計畫進行

服務。 

(3) 102 年 5 月已建立精神

病人或疑似病人送醫標

準流程，並建置於本局

網頁。 

(4) 指定本市台中榮民總醫

院嘉義分院為責任醫

院，訂定 24 小時緊急精

神醫療處置機制 SOP，

相關訊息已建置於本市

心理衛生中心網頁。 

(2) 持續辦理及定期檢討修正

精神病人或疑似病人送醫

處理機制及流程，辦理「強

化精神病人緊急送醫服務

方案」或以其他服務措施取

代，視需要檢討修正。 

(1) 依據精神衛生法修法後

之法規精神及指定本市

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

院為責任醫院，訂定完

成 24 小時緊急精神醫

療處置機制 SOP。 

(2) 於 102年 5/15完成修訂

「社區精神病人或疑似

精神病人送醫作業流

程」並建置於本局網

頁。 

(3) 每季定期參與南區精神

醫療網聯繫會議，臺中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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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為，107 年度精神疾病

病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

計畫合作醫院。 

(4) 非緊急性社區疑似精神

病患專業評估服務計

10 人次。 

(3) 定期召開轄內警察、消防、

衛生及社政機關送醫協調

會議，研商精神病人緊急送

醫相關協調事宜，並辦理社

區危機個案送醫技巧、危機

處置或協調後續安置之教

育訓練（或演習）。 

(1) 強化精神病人緊急送醫

服務方案：衛生所護理

同仁同精神醫療專業人

員，至社區提供特殊精

神病患醫療專業診斷、

醫療處置或其他處理建

議。 

(2) 已建立本市精神病患及

疑似精神病患之單一窗

口通報制度，由社區里

長、里幹事、社會處社

工人員、民眾等，於發

現個案時填列並通報本

局，由衛生所護理同仁

進行家訪，協助就醫，

確認診斷者，輸入精神

照護管理系統列管，針

對病情不穏定且符合社

區關懷條件之個案，則

轉介社區關懷計畫進行

服務。 

(3) 102 年 5 月已建立精神

病人或疑似病人送醫標

準流程，並建置於本局

網頁。 

(4) 指定本市台中榮民總醫

院嘉義分院為責任醫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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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院，訂定 24 小時緊急精

神醫療處置機制 SOP，

相關訊息已建置於本市

心理衛生中心網頁。 

(4) 針對緊急護送就醫案件，輔

導所轄醫院或公共衛生護

士落實登錄至精神照護資

訊管理系統護送就醫單，並

分析個案送醫事由，檢討修

正處理機制與流程。 

(1) 依據精神衛生法修法後

之法規精神及指定本市

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

院為責任醫院，訂定完

成 24 小時緊急精神醫

療處置機制 SOP。 

(2) 於 102年 5/15完成修訂

「社區精神病人或疑似

精神病人送醫作業流

程」並建置於本局網

頁。 

(3) 本年度使用強化精神病

人緊急公衛送醫服務

33 人。 

(4) 非緊急性社區疑似精神

病患專業評估服務計

10 人次。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持續辦理精神疾病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等業務： 

(1) 督導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辦

理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強制

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業

務，並有輔導考核機制。 

(輔導訪查計畫參考範例如

計畫說明書附件 11)。 

(1) 已於下半年度陸續督導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辦理

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強

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業務輔導訪查。 

(2) 將嚴重病人、醫院處置

自殺個案之通報及醫院

住院病人之自殺防治工

作列入本年度醫療機構

督導考核項目。(附件十

七)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考核醫療機構協助病人司 (1) 已輔導本市醫院及衛生 □進度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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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法救濟及申訴、陳情事宜，

及加強輔導機構了解提審

法之實施內涵並監測強制

住院業務因應提審制度實

施之變化狀況。 

所護理同仁針對緊急護

送就醫案件，落實登錄

至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

統護送就醫單，並分析

個案送醫事由，檢討修

正處理機制與流程。 

(2) 本年度緊急協助送醫

213 件。 

(3) 分析統計緊急送醫事由

皆因社區滋擾，且有自

傷傷人之虞或行為故而

被強制送醫。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促進精神病人權益保障、充權及保護 

1. 結合社會資源規劃多元及

創新宣導行銷活動： 

連結民間心理健康相關之

非營利組織、學協會、宗教

或慈善團體，共同推動心理

健康促進、精神疾病防治、

精神病人反歧視及去汙名

化之等工作，辦理精神病人

去污名活動至少 1 場次。 

已於 10/27、10/28 結合本市

Q 聯盟足球盃國際公益賽、

辦理社區宣導活動、知名作

家蔡嘉佳經驗分享；另於 12

月 22 日辦理奇夢子嘉頌感

恩音樂會，協助病患與民眾

參與社區活動與服務且發

送本市有關反歧視及去汙

名化相關單張供民眾參

閱，並共同推動精神病人反

歧視及去汙名化宣導。(附件

十九)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加強精神病人與社區溝通

及融合：積極輔導機構，鼓

勵精神病友及家屬，參與社

區活動與服務。 

分別於 1/27、2/10、3/19、

6/17、10/6 於聖馬爾定、嘉

義基督教醫院、台中榮民總

醫院嘉義分院、再耕園等結

合精神醫療及復健機構辦

理各類舒壓及社區活動身

心障礙者及家庭照顧促進

宣導計畫:親近自然-紓壓，

鼓勵精神病友及家屬照顧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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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者參與社區活動。 

3. 精神病人充權工作：邀請病

人、病人家屬、或病人權益

促進團體参與精神疾病防

治諮議事宜。 

促進精神病人權益保障、充

權及保護業於 3/17、6/19 假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辦理心理健康講座，協助病

患與家屬參與社區活動與

服務且發送本市有關反歧

視及去汙名化相關單張供

民眾參閱，並共同推動精神

病人反歧視及去汙名化宣

導。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4. 利用社區各類衛教宣導活

動，強化民眾對精神疾病之

認識及就醫意識。 

本局於社區、醫療機構、民

間社福單位及民間企業辦

理共 14 場宣導，強化民眾

對精神疾病之認識及就醫

意識（1/10、2/11、2/26、

3/17、3/19、3/29、5/16、

5/17、5/18、5/24、6/29、

6/29、10/6、10/27）。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五) 加強查核精神照護機構防火避難設施及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1. 落實查核精神照護機構之

防火避難設施，以符合建築

法、消防法相關法規之規

定；另針對機構辦理災害防

救演練之督導考核，並對於

考核結果「不合格」之機

構，協助督導其於當年度結

束前完成缺失改善，以保障

所收治精神病人之權益。 

1. 本轄有 4 家精神復健

機及 1 家精神護理之

家。 

2. 5 家機構之緊急災害

應變計畫書已函送委

員審查。 

3. 5 家機構均已執行災

防演練。(附件二十)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輔導機構運用經濟部水利

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本局輔導機構運用經濟部

水利署網站提供之淹水潛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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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http://fhy.wra.gov.tw/)提供

之淹水潛勢資料及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社福機

構、護理之家自然災害風險

檢查線上系統」

(http://easy2do.ncdr.nat.gov.t

w/welfare/survey)，進行檢

視，以了解周遭環境災害風

險並評估自身天然災害風

險(含住民行動安全、防災

設施設備、緊急應變與外部

救援可及性等)，事先規劃

災害應變相關事宜(含人員

分工、聯絡及通報作業、物

資整備等)，並落實訂修其

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含提升

防災整備能力之調適方案

或策略)。 

勢分析資料，檢視其周遭環

境災害風險因子、住民行動

安全、防災設施設備、緊急

應變與外部救援可及性

等，並落實修訂其緊急災害

應變計畫。 

□落後 

四、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一) 加強酒癮防治及藥癮治療宣導，提升民眾對酒害與酒、藥癮疾病之認

識，及成癮個案就醫意識 

1. 利用社區各類衛教宣導活

動，向民眾強化酒、藥癮之

疾病觀念，俾能適時協助個

案就醫。 

本局於社區、醫療機構、民

間社福單位、民間企業、大

專院校等共辦理 29 場，宣

導藥酒癮基本知能概念。(附

件二十一)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鼓勵藥癮戒治機構辦理

藥、酒癮議題之衛教講座，

或於院內張貼宣導海報等。 

1. 107 年 8 月 7 日假天主

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

定醫院辦理「107 年度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專業

人員教育訓練(含藥酒

癮)」。 

2. 107 年 9 月 13 日假戴德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http://easy2do.ncdr.nat.gov.tw/welfare/survey
http://easy2do.ncdr.nat.gov.tw/welfare/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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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辦理「107 年

度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專

業人員教育訓練 (含藥

酒癮)」。 

3. 107 年 9 月 13 日假台中

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辦

理「107 年度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專業人員教育

訓練(含藥酒癮)」。 

4. 107 年 10 月 24 日假台

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辦理「107 年度藥、酒

癮 防 治 專 業 人 員 課

程」。 

5. 107 年 12 月 14 日假衛

生福利部嘉義醫院辦理

「107 年度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專業人員教育訓

練(含藥酒癮)」。(附件二

十二) 

3. 與監理所合作，於道安講習

課程中提供認識酒癮及戒

治資源之相關課程。 

本局結合道安講習課程，共

辦理 18 場課程，提供酒癮

治療服務方案相關資訊

（ 02/22、 03/08、 04/12、

04/19、05/10、05/25、06/07、

06/14、07/05、7/19、8/23、

9/6、10/40、10/18、11/8、

11/22、12/6、12/20）。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4. 加強向社區民眾、醫療院

所、社政、警政、地檢署、

法院及教育等相關單位，宣

導各項藥癮、酒癮治療補助

計畫。 

本局於 107 年 3 月 6 日以嘉

市衛心字第 1070610197

號，函文至本轄區公所、醫

療院所、社政、警政、地檢

署、法院及教育等相關單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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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位，本局提供酒癮治療服務

方案，請相關單位踴躍轉介

申請。 

(二) 充實成癮防治資源與服務網絡 

1. 盤點並依所轄成癮問題之

服務需求，充實轄內藥癮、

酒癮醫療及網癮問題輔導

資源，並公布於相關資源網

站供民眾查詢。 

於本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http://mental.cichb.gov.tw/#

1471)，公布藥酒癮相關資源

資訊供民眾查詢。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與社政、警政、司法（地檢

署及法院）、監理所等單位

建立酒癮個案治療轉介機

制，以提升酒癮個案就醫行

為。 

本局已建立轉介機制如下: 

1.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衛生

局執行酒醉路倒緊急救

護處置參考流程。 

2.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酒癮

治療服務流程。(附件二

十三)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3. 對於轄內參與藥癮、酒癮治

療計畫之醫療機構，協助督

導計畫之執行及提供所需

行政聯繫，俾利計畫順利執

行。 

1. 本市藥癮戒治機構為部

立嘉義醫院、嘉義榮民醫

院、嘉義基督教醫院及聖

馬爾定醫院，共 4 家醫

院。 

2. 本市承接酒癮治療服務

方案服務醫療機構為嘉

義榮民醫院。 

3. 本局業於 6/15 辦理督導

考核說明會，並於 107

年 11月 02日假嘉義榮民

醫院辦理督導考核。本次

考核委員如下: 

(1) 鄭瑞隆 學務長/國立中

正大學 

(2) 李俊宏 主任/衛生福利

部嘉南療養院 

(3) 曾偉杰 醫師/臺大醫院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http://mental.cichb.gov.tw/#1471
http://mental.cichb.gov.tw/#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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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部(附件二十四) 

(三) 提升藥癮治療之服務量能與品質 

1. 代審代付「非愛滋藥癮者替

代治療補助方案」（服務說

明書如計畫書附件 12），並

督導所轄替代治療執行機

構，落實依鴉片類物質成癮

者替代治療作業基準執行

替代治療，及提供藥癮者社

會心理治療或輔導，以提升

替代治療品質與效益。 

1. 本局代審代付「非愛滋藥

癮者替代治療補助方

案」，並督導所轄替代治

療執行機構(衛生福利部

嘉義醫院及臺中榮民總

醫院嘉義分院)，落實依

鴉片類物質成癮者替代

治療作業基準執行替代

治療，及提供藥癮者社會

心理治療或輔導，以提升

替代治療品質與效益。 

2. 本市 1〜12 月醫院戒癮

成果如下： 

(1) 申請初診醫療費計 99

人次、金額 257,400 元。 

(2) 申請嗎啡尿液篩檢費計

248 人次、金額 74,400

元。 

(3) 申請給藥服務費計

25,100 人次、金額

627,500 元。 

(4) 丁基原啡因藥品費

1,978 人日，金額 79,120

元。 

合計補助醫療院戒癮經費 

為需新臺幣 1,038,420 元。

(附件二十五)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視需要輔導所轄衛生所設

置替代治療執行機構衛星

給藥點，提升替代治療可近

性。 

本市面積狹小，交通便利，

由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及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執行替代治療業務，經評估

尚無須增加衛星給藥點。本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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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局亦將定期評估藥癮戒治

執行情況，如爾後確有成立

替代執行機構衛星給藥點

之需求，也將輔導本轄衛生

所協助執行替代治療業務。 

3. 督導替代治療執行機構，落

實維護「醫療機構替代治療

作業資訊管理系統」各項資

料，以利掌握替代治療執行

現況及累積相關臨床資

料，並據以統計分析治療效

益。 

督導替代治療執行機構，確

實將個案治療資料上傳至衛

福部替代治療作業資訊管理

系統，並列入督導考核指

標。107 年 11 月 2 日及 11

月 16 日進行督導訪查。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4. 針對轄內提供藥癮治療服

務，惟非屬指定之藥癮戒治

機構或替代治療執行機構

之醫療機構，建立輔導管理

機制，並促其成為前揭指定

機構，以維護藥癮治療品

質。 

本轄無非指定藥癮戒治機

構或非替代治療執行機

構，往後若有相關單位將予

以輔導並依中央訂定流程

申請辦理，以維護藥癮治療

品質。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5. 輔導藥癮戒治機構及替代

治療執行機構發展並落實

藥癮者之個案管理機制，並

分析個案中斷或退出治療

原因，及據以精進改善，以

提升個案就醫動機及治療

穩定性。 

1. 本局輔導轄內藥癮戒治

機構及替代治療執行機

構落實個案管理機制。 

2. 107 年替代療法留置率

為 30.15%，本轄治療穩

定性已達標準以上，將持

續追蹤後續醫院輔導情

形。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提升酒癮治療之服務量能與品質 

1. 代審代付「酒癮治療服務方

案」（需求說明書如計畫書

附件 13），並督導所轄執行

該方案之醫療機構精進各

項酒癮治療服務，促其建立

並提供完整酒癮治療服

1. 本市承接酒癮治療服務

方案服務醫療機構為嘉

義榮民醫院。該院專責管

理師均定期將服務量能

統計分析與個案追蹤情

形回報本局。(附件二十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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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務，及發展並落實酒癮個案

之個案管理機制，並請該機

構將服務量能之統計分析

與個案追蹤情形回報衛生

局。 

六) 

2. 本局業於 6/15 辦理督導

考核說明會，並於 107

年 11月 02日假嘉義榮民

醫院辦理督導考核，本次

考核委員如下: 

(1) 鄭瑞隆 學務長/國立中

正大學 

(2) 李俊宏 主任/衛生福利

部嘉南療養院 

(3) 曾偉杰 醫師/臺大醫院

急診部 

2. 針對前揭執行機構進行查

訪與輔導(建議與醫療機構

督導考核合併辦理)，並評

估其治療成效(如完成醫院

建議療程之個案比率、預約

就醫出席率等)，以確保治

療品質。 

1. 本局確實依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 54 條第 1 項、家

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

規範，於法院裁定處遇計

畫完成期限內，安排加害

人接受處遇計畫。 

2. 107 年截至 11 月底，家

暴新案共計 46 案(結案

13 案、1 案入監及 1 案死

亡)。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3. 依所轄問題性飲酒或酒癮

個案之現況，擬定具體且具

地方特色之預防或處遇方

案。 

本市已依在地酒癮個案現

況，擬定具體且具地方特色

之預防或處遇方案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五) 加強藥、酒癮治療人力專業知能 

1. 輔導、鼓勵轄內醫療機構或

專業團體辦理成癮防治之

教育訓練及調派醫事、衛生

行政人員等參加。 

1. 107 年 8 月 7 日假天主教

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

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

醫院辦理「107 年度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專業人員

教育訓練(含藥酒癮)」。 

2. 107 年 9 月 13 日假戴德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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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辦理「107 年度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專業

人員教育訓練 (含藥酒

癮)」。 

3. 107 年 9 月 13 日假台中

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辦

理「107 年度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專業人員教育訓

練(含藥酒癮)」。 

4. 107 年 10 月 24 日假台中

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辦

理「107 年度藥、酒癮防

治專業人員課程」。 

5. 107 年 12 月 14 日假衛生

福利部嘉義醫院辦理

「107 年度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專業人員教育訓

練(含藥酒癮)」。 

2. 考量藥、酒癮個案就醫行為

之特殊性，加強非精神科科

別醫事人員藥、酒癮之相關

知能，提升對藥、酒癮個案

之敏感度，俾有助強化藥、

酒癮病人之醫療照會或轉

介服務，收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之療效。 

上述教育訓練相關資訊，均

函文各醫院請非精神科科

別醫事人員及相關網絡單

位參訓，俾利提升對藥、酒

癮個案之敏感度，提升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之療效。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1) 透過與醫療機構召開業務

溝通會議、座談會或業務督

導考核等機會，向醫療機構

宣導，請醫院其他科別，如

肝膽腸胃科、泌尿科、牙

科、婦產科、感染科等醫事

人員，主動了解就醫病人或

本局業於 6/15 辦理督導考

核說明會，並於該會宣導應

主動了解就醫病人或孕婦

是否有酗酒或使用毒品情

事，並視個案需要轉介精神

科接受諮詢或治療。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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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是否有酗酒或使用毒

品情事，並視個案需要轉介

精神科接受諮詢或治療。 

(2) 結合精神醫療網或透過醫

事人員教育訓練等機會，運

用本部編製之藥、酒癮教育

訓練教材或處置參考手冊

（指引）等資源，加強各科

別醫事人員對藥、酒癮之認

識。 

1. 已結合精神醫療網及相

關醫事人員教育訓練，運

用衛福部編製之藥、酒癮

教育訓練教材，加強醫事

人員對藥、酒癮之認識。 

2. 相關宣導單張均已發送

各醫療院所，供相關人員

參閱。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五、 加強特殊族群處遇服務 

(一)  強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服務與網絡合作 

1. 為提升法官對家暴處遇計

畫內涵及成效之認知，至少

每半年召集評估小組、處遇

治療人員與法官辦理家暴

處遇計畫業務聯繫會議。 

1. 業於 107 年 4 月 26 日召

開第 1 次家暴處遇計畫

業務聯繫會議。 

2. 業於 107 年 8 月 23 日召

開第 2 次家暴處遇計畫

業務聯繫會議。(附件二

十七)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確實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4 條第 1 項、家庭暴力加

害人處遇計畫規範，於法院

裁定處遇計畫完成期限

內，安排加害人接受處遇計

畫。 

1. 本局確實依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 54 條第 1 項、家

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

規範，於法院裁定處遇計

畫完成期限內，安排加害

人接受處遇計畫。 

2. 107 年截至 11 月底，家

暴新案共計 46 案(結案

13 案、1 案入監及 1 案死

亡)。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3. 確實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 20 條第 1 項、性侵害犯

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

教育辦法規定，安排加害人

1. 確實依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 20 條第 1 項、性侵

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

及輔導教育辦法規定，安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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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身心治療及輔導教

育，期滿出監高再犯性侵害

加害人，並應於 2 週內執行

社區處遇，以落實加害人在

監教化矯治與社區監督處

遇無縫接軌機制。 

排加害人接受身心治療

及輔導教育。(107 年度新

案共計 13 案) 

2. 本轄無期滿出監高再犯

性侵害加害人，惟有關期

滿出監性侵害加害人均

於 2 週內執行社區處

遇。(107 年度期滿出監新

案共計 5 案) 

4. 落實性侵犯罪防治法第 22

條及第 22 條之 1 第 2 項規

定，加害人接受身心治療或

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

自我控制再犯預防無成效

之加害人，應依程序聲請強

制治療。 

本轄列管性侵害加害人莊

OO，於入監執行期間，經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評

估，該案應執行強制治療。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5. 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應

依列管加害人數定期召開

會議，每次會議所提報案量

則以 40 案為原則。每月

（次）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

組會議召開時，應提報高再

犯危險個案處遇、查訪結

果。 

1. 本局業於 2/23、4/13、

5/11、6/8、8/10、10/5、

12/7 召開 7 場次性侵害

加害人處遇成效評估會

議，共計討論 67 案。 

2. 有關高再犯性侵害加害

人均邀集警政及社政報

告。(附件二十八)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6. 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會

議除提報加害人社區處遇

成效（衛政）、行蹤查訪（警

政）結果，加害人若屬家內

亂倫、合併心智障礙者，社

政機關應出席報告評估及

處遇結果。 

警政及社政均出席每次會

議並報告所有列管個案之

查訪及處遇狀況。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7.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

未依規定執行或完成社區

處遇時，則應依規定通報直

本局均依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法

規，通報本市家庭暴力及性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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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處理。 

侵害防治中心處理。 

8. 應督導處遇人員，將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資

料完整登載至本部保護資

訊系統。 

本局輔導處遇人員，需將前

述處遇資料完整登載至衛

福部保護資訊系統。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9. 應透過各項家庭暴力防治

網絡會議、加害人處遇人員

訓練等通路或平台，以及加

害人處遇計畫執行過程，宣

導本部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服務。 

本局於相關會議及評估均

有宣導衛生福利部男性關

懷專線(0800-013-999)服務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10. 按季提供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加害人處遇統計資料。 

本局按季提供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加害人處遇統計資

料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提升醫事人員驗傷採證品質與危險評估知能 

1. 自行、委託或與醫療機構、

專業團體合作辦理，針對轄

內醫事人員辦理家庭暴

力、性侵害與兒少虐待案件

敏感度及驗傷採證教育訓

練，本年度各主題內容建議

如下(場次規範如指標)： 

1. 107 年 8月 6 日-7 日假天

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

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

爾定醫院辦理「107 年度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專業

人員教育訓練 (含藥酒

癮)」。 

2. 本局訂於 107 年 8 月 9

日假戴德森醫療財團法

人嘉義基督教醫院辦理

「兒少虐待面面觀：從早

期防治到後續照顧教育

訓練」。 

3. 107 年 9 月 13 日假戴德

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辦理「107 年度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專業

人員教育訓練 (含藥酒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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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 

4. 107 年 9 月 13 日假台中

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辦

理「107 年度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專業人員教育訓

練(含藥酒癮)」。 

5. 107 年 10 月 24 日假台中

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辦

理「107 年度藥、酒癮防

治專業人員課程」。(附件

二十九) 

(1) 家庭暴力防治部分，應包含

被害人危險評估作業、男性

關懷專線宣導

(0800-013-999)等（含親密

伴侶暴力危險評估量表

(TIPVDA)使用指引）。 

家庭暴力防治部分，本局規

劃上述教育訓練均包含含

被害人危險評估作業、男性

關 懷 專 線 宣 導

(0800-013-999)等（含親密伴

侶 暴 力 危 險 評 估 量 表

(TIPVDA)使用指引）。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性侵害防治部分，應檢討歷

年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及機

構實地訪查結果，並針對女

性、男性、兒少被害人，規

劃辦理教育訓練（例如：驗

傷採證與返診追蹤作業流

程、診斷書書寫品質、愛滋

病篩檢及投藥、身心評估及

照會、法庭交互詰問、婦幼

相關法令…等議題）。 

性侵害防治部分，本局規劃

上述教育訓練均包含驗傷

採證與返診追蹤作業流

程、診斷書書寫品質、愛滋

病篩檢及投藥、身心評估及

照會、法庭交互詰問、婦幼

相關法令…等議題）。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3) 兒少虐待防治部分，應包含

虐待辨識與評估(含流程及

追蹤、案例分享) 、高風險

家庭通報。 

兒少虐待防治部分，本局規

劃上述教育訓練均包含虐

待辨識與評估(含流程及追

蹤、案例分享) 、高風險家

庭通報。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加強輔導醫療機構針對家 本局業於 6/15 辦理督導考 □進度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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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暴力被害人提供危險評

估及出院衛教或高風險通

報。 

核說明會，並將評估其治療

成效列入考核項目，督導訪

查日期及辦理地點如下(附

件三十) 

1. 107 年 11 月 2 日假衛生

福利部嘉義醫院及台中

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辦

理嘉義市 107 年度「性侵

害驗傷採證指定責任醫

院、家庭暴力防治及兒少

保護督導考核」及「藥酒

癮戒治及替代療法執行

機構輔導訪查」。 

2. 107 年 11 月 16 日假戴德

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及天主教中華

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

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辦理嘉義市 107 年度「性

侵害驗傷採證指定責任

醫院、家庭暴力防治及兒

少保護督導考核」及「藥

酒癮戒治及替代療法執

行機構輔導訪查」。 

3. 本次考核委員如下: 

(1) 鄭瑞隆  學務長 /國立中

正大學 

(2) 李俊宏  主任 /衛生福利

部嘉南療養院 

(3) 曾偉杰  醫師 /臺大醫院

急診部 

■符合進度 

□落後 

3. 辦理驗傷、採證責任醫療機

構業務督導訪查，訪查重點

包含：空間及動線、醫事人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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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員流程抽測、病歷及診斷書

抽審、病歷管理、人員教育

訓練等項目…等。 

4. 賡續輔導轄區內醫療機構設置兒少保護小組，並辦理下列事項： 

(1) 訂定院內兒虐標準處理流

程（含通報機制）。 

本局業於 6/15 辦理督導考

核說明會，並將本項指標列

入考核項目，督導訪查日期

及辦理地點如下 (附件三

十): 

1. 107 年 11 月 2 日假衛生

福利部嘉義醫院及台中

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辦

理嘉義市 107 年度「性侵

害驗傷採證指定責任醫

院、家庭暴力防治及兒少

保護督導考核」及「藥酒

癮戒治及替代療法執行

機構輔導訪查」。 

2. 107 年 11 月 16 日假戴德

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

督教醫院及天主教中華

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

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辦理嘉義市 107 年度「性

侵害驗傷採證指定責任

醫院、家庭暴力防治及兒

少保護督導考核」及「藥

酒癮戒治及替代療法執

行機構輔導訪查」。 

3. 本次考核委員如下: 

(1) 鄭瑞隆  學務長 /國立中

正大學 

(2) 李俊宏  主任 /衛生福利

部嘉南療養院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確保兒虐處置之正確及完

整性。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3) 建立醫院溝通聯繫窗口與

強化防治網絡功能。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4) 召開兒少虐待會議與教育

訓練，設置兒少保護小組之

醫療院所不限於區域級以

上醫院。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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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3) 曾偉杰  醫師 /臺大醫院

急診部 

(5) 提供轄內醫療機構設置兒

少保護小組之名單及函知

社會局（處）機構名單之公

文。 

依據本局 107 年 7 月 9 日以

嘉市衛心字第 1070610558

號，函文至本轄網絡單位知

悉。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提升家庭暴力與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品質：(附件三十一) 

1. 針對家庭暴力、性侵害加害

人處遇專業人員，督導其每

年應接受繼續教育至少 6

小時（涵蓋率達 100%）。 

1. 本轄家暴相對人處遇治

療師4人，性侵害加害人

處遇治療師8人。 

2. 本局偕同嘉義縣衛生局

業於(107年)6月13日及6

月21日辦理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專業

人員督導訓練研習課程

(家暴性侵各4小時)，參

訓率100%。 

3. 本局業於(107年)10月2

日及10月23日辦理上述

訓練(家暴性侵各6小

時) 。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2. 從事家庭暴力、性侵害加害

人處遇工作年資未達 5 年

之處遇人員，督促其每年接

受督導至少 6 小時，督導則

應以個案討論（報告）方式

辦理。 

1. 本轄家庭暴力、性侵害

加害人處遇工作年資未

達 5 年之處遇人員共計

2 名。 

2. 上述 2 名均於(107 年)6

月 13 日及 6 月 21 日本

局偕同嘉義縣衛生局，

以 及 本 局 業 於 (107

年)10 月 2 日及 10 月 23

日辦理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加害人處遇專業人員

督導訓練研習課程(家

暴性侵各 20 小時)，皆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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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訓。 

3. 督導轄內家庭暴力加害人

處遇人員符合「家庭暴力加

害人認知及親職教育輔導

處遇要點」及「家庭暴力加

害人認知與親職教育輔導

執行人員資格條件及訓練

課程基準」相關規定。 

本轄家庭暴力相對人社區

處遇治療需均符合「家庭暴

力加害人認知及親職教育

輔導處遇要點」及「家庭暴

力加害人認知與親職教育

輔導執行人員資格條件及

訓練課程基準」相關規定。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4. 應視轄區執行家庭暴力、性

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數，積

極開發處遇資源，培訓處遇

人員，並建置人才資料庫及

定期更新。 

本轄本年度增聘 1名家庭暴

力相對人社區處遇治療師

(諮商心理師)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六、具有特色或創新服務(附件三十二) 

由各地方政府自行提報具特色

或創新服務。 

1. 本市老年人口為 38,786

人，佔本市人口 14%，符

合高齡化社會定義。為促

進長者心理健康及主動

發掘老年憂鬱高風險個

案，本局與嘉義產業創新

研發中心合作辦理 65 歲

以上長輩體適能及憂鬱

篩檢活動，並於 11-12 月

期間結合在地廣播電台

託播之方式，從中宣導長

者自殺防治及老人憂鬱

關懷議題。 

2. 結合各鄰里社區發展協

會，於活動現場針對本市

65 歲以上長者進行憂鬱

篩檢，並將篩檢出的危險

群轉介相關服務，107 年

1-12 月止，共計篩檢 947

人次，其中轉介心理諮商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40 

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為 7 人次、通報自殺高風

險為 4 人次、通報精神疾

病為 4 人次、轉生命線關

懷服務為 1 人次、自殺關

懷服務為 8 人、精神關懷

服務為 17 人、電話關懷

為 21 人。 

3. 經由分析本市自殺及通

報統計結果，針對本市高

致命自殺方式：安眠藥、

農藥及燒炭，研擬相關自

殺防治措施。本局已結合

建設處及國立嘉義大學

辦理農藥管理及販賣人

員珍愛生命守門人教育

訓練，下半年度將與藥師

公會共同辦理「社區藥局

好厝邊，一問二應三轉

介」宣導，並由社區藥局

擔任社區守門人，提供相

關宣導單張及資源轉

介，以及規劃與本市販賣

木炭業者合作辦理珍愛

生命守門相關課程，並加

強宣導木炭擺放位置及

張貼相關防治標語。結合

心理健康網絡成員辦理

場次心理健康促進宣

導，共 37,787 人次參與，

提升本市民眾及專業人

員對自殺高風險因素敏

感度及學習如何適時地

紓解自身壓力，以期降低

危機事件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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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促進本市孕產婦心理

健康，本局特結合本市社

會處孕產婦相關政策(到

宅坐月子)，針對育兒指

導員規劃珍愛生命守門

人訓練課程，以期提高育

兒指導員對於高自殺風

險之孕婦的敏感度亦能

提供相關資源及高風險

個案轉介，並由本局安排

到宅支持關懷之服務。 

5. 結合並輔導台中榮總嘉

義分院辦理精神康復者

足球運動，組合嘉義 Q

聯盟足夢隊幫助精神康

復者減緩症狀、穩定情

緒、增加自信心，並學習

如何能與他人互助合

作，踏實勤練、互相鼓

勵，一腳一足建築夢想，

並組足夢隊代表台灣參

與兩岸三地的中華復康

盃足球賽，與香港、澳

門、大陸足球代表隊進行

國際交流賽，成績優異。 

6. 本局於 107 年度以嬰幼

兒、老人、孕產婦、家庭

照顧者及其家屬、身心障

礙者及其家屬、原住民、

新住民、職場勞工等對

象，提供分齡分眾之心理

進康促進宣導，共辦理

77 場次，共計 4,231 人次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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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項目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進

度 

7. 107 年度搭配 WHO 世界

心理健康日訂定之主題

(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的年

輕人和心理健康)，本局

特於 9-10 月間辦理「在

嘉，擁抱我的”心”幸福，

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動」，

共辦理 11 場次，313 人

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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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指標自我考評表 (請同時填報 EXCEL 檔表單「2.3」) 

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一、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一) 建立跨局處、

及跨公私部門

平台之協商機

制。 

每季召開 1 次會

報，且至少 2 次由

地方政府秘書長或

主任秘書層級以上

長官主持。 

1. 召開會議次數：4

次。 

2. 心理健康網絡成

員聯繫會議： 

(1) 會議辦理日期：

107 年 6 月 15

日、107 年 11 月

30 日。 

(2) 主持人姓名及其

層級：何宛青科

長、劉芮蓁代理

科長 

(3) 會議參與單位： 

衛生局、衛生福

利部嘉義醫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

嘉義分院、戴德

森財團法人嘉義

基督教醫院、中

華聖母修女會醫

療財團法人天主

教聖馬爾定醫

院、陽明醫院、

嘉義市社會工作

師公會、嘉義市

諮商心理師公

會、嘉義市臨床

心理師公會、嘉

義市職能治療師

公會、社團法人

嘉義市心康復之

友協會、社團法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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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人嘉義市生命線

協會、嘉義家扶

中心。 

3. 107 年度精神病患

與自殺個案社區

關懷照顧工作檢

討會及個案討論

會： 

(1) 會議辦理日期： 

107 年 3 月 28 日

107 年 6 月 20 日 

(2) 主持人姓名及其

層級：何宛青科

長 

(3) 會議參與單位： 

衛生所、臺中榮

民總醫院嘉義分

院。 

4. 107 年度精神衛

生及自殺防治推

動委員會聯繫會

議： 

(1) 會議辦理日期：

107 年 6 月 22

日、107 年 12 月

12 日 

(2) 主持人姓名及其

層級：張惠博副

市長。 

(3) 會議參與單位： 

消防局、警察

局、民政處、社

會處、教育處、

工務處、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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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處、嘉義就業中

心、衛生福利部

嘉義醫院、台中

榮民總醫院嘉義

分院、戴德森財

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中華聖

母修女會醫療財

團法人天主教聖

馬爾定醫院、嘉

義市醫師公會及

嘉義市臨床心理

師公會。 

(二) 107 年「整合

型心理健康工

作計畫」地方

政府配合款編

列比率。 

應達地方政府配合

款編列比率： 

第二級(應達

25%)： 

新北市、臺中市、

桃園市 

第三級(應達

20%)： 

臺南市、高雄市、

新竹縣、基隆市、

嘉義市、金門縣、

新竹市 

第四級(應達

15%)： 

宜蘭縣、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 

第五級(應達

10%)： 

苗栗縣、嘉義縣、

屏東縣、臺東縣、

澎湖縣、連江縣、

1. 地方配合款：

2,072,200 元 

2. 地方配合款編列

比率：36 % 

【計算基礎：地方配

合款/地方配合款+中

央核定經費×100%】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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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花蓮縣 

(三) 置有專責行政

人力。 

落實依核定計畫使

用人力 (含補助人

力及縣市自籌人

力)方式辦理。 

1. 107 年本部整合型

計畫補助人力員

額：6 人。 

(1) 專責精神疾病及

自殺通報個案關

懷訪視員員額

數：5 人 

A. 精神疾病社區關

懷訪視員額數：2

人 

B. 自殺通報個案關

懷訪視員額數：3

人 

C. 同時辦理精神疾

病及自殺通報個

案關懷訪視員額

數：0 人 

D. 心理及精神衛生

行政工作人員：1

人 

(2) 縣市政府應配合

編列分擔款所聘

任之人力員額：3

人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二、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一) 轄區內自殺標

準化死亡率較

前一年下降。 

107 年自殺標準化

死亡率-106 年自殺

標準化死亡率<0。 

1. 106 年年底自殺標

準化死亡率：13.2  

2. 107 年數據尚未公

布，無法計算。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雨軒) 

(二) 年度轄區內村

( 里 ) 長 及 村

(里 )幹事參與

自殺防治守門

村(里)長及村(里)

幹事應各達 70%。 

計算公式： 

1. 【參加自殺守門

1. 已於 5/18、6/29、

7/04 辦理里長及

里幹事自殺防治

守門人訓練。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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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人訓練活動之

比率。 

人訓練活動之村里

長人數/所有村里

長人數】×100%。 

2.【參加自殺守門

人訓練活動之村里

幹事人數 /所有村

里 幹 事 人 數 】

×100%。 

2. 所轄村里長應參

訓人數：84 人，實

際參訓人數：68

人，實際參訓比

率：81%。 

3. 所轄村里幹事應

參訓人數：84 人，

實際參訓人數：68

人，實際參訓比

率：81%。 

(三) 醫院推動住院

病人自殺防治

工作及各類醫

事人員自殺防

治守門人教育

訓練比率。 

執行率應達 100% 

計算公式：【有推動

醫院數 /督導考核

醫院數】×100%。 

1. 有推動醫院數 3 /

督導考核醫院數 

3 *100% = 100%  

2. 已於 11/8、11/9 辦

理醫院督導考核。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更

新年度「災難

心理衛生緊急

動員計畫」(含

重大公共安全

危機事件之應

變機制)，並依

計畫內容，自

行（或配合行

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辦理

災 難 心 理 演

練。 

1. 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前如期完

成「災難心理衛

生緊急動員計

畫」。 

2. 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前辦理 1

場災難心理演

練。(請注意完

成計畫日期應

不晚於演練日

期) 

1. 完成訂定「災難心

理衛生緊急動員

計畫」■是，辦理

日期：4 月 25 日 

2. 完成辦理 1場災難

心理演練 

■是，辦理日期： 

已於 4 月 27 日辦

理災難心理演練 1

場次。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三、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一) 轄內警察、消

防、村(里)長、

村(里)幹事、社

1. 除 醫 事 人 員

外，每一類人員

參加教育訓練

1. 警政人員應參訓人

數：754 人，實際

參訓人數：281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 冠 宇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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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政相關人員及

非 精 神 科 醫

師，參與精神

疾病知能、社

區危機個案送

醫、處置或協

調後續安置之

教育訓練。 

比率應達 35%。 

2. 辦理轄區非精

神 科 開 業 醫

師，有關精神疾

病照護或轉介

教育訓練辦理

場次，直轄市每

年需至少辦理

兩場，其餘縣市

每年至少一場。 

人，實際參訓比

率：37%。 

2. 消防人員應參訓人

數：258 人，實際

參訓人數：229

人，實際參訓比

率：89%。 

3. 里長應參訓人數：

84 人，實際參訓人

數：68 人，實際參

訓比率：81%。 

4. 里幹事應參訓人

數：60 人，實際參

訓人數：50 人，實

際參訓比率：83% 

5. 社政人員應參訓人

數：67 人，實際參

訓人數：53 人，實

際參訓比率：

79%。 

6. 非精神科醫師：已

於 10/04 結合南區

精神醫療網，辦理

1 場次衛政人員教

育訓練。 

(二) 召集公衛護士

與 關 懷 訪 視

員，及邀請專

業督導參與之

個案管理及分

級相關會議。

討論重點應含

括： 

1. 轄區內 3 次以

1. 1 年至少辦理

12 場召集公衛

護士與關懷訪

視員，及邀請專

業督導參與之

個案管理及分

級相關會議，討

論重點應含括： 

(1) 轄區內 3 次以

1. 每月發文至各衛生

所，針對本市屆期

及逾期未訪個案由

個管員彙整後製表

定期追蹤其訪視紀

錄之處置，並提報

分級會議檢討。 

2. 另每季由各衛生所

提報四類個案，由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 卿 瑜

補充) 



49 

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上訪視未遇個

案之處理。 

2. 家中主要照顧

者 65 歲 以

上，2 位以上

精神病人之處

置。 

3. 屆期及逾期未

訪 個 案 之 處

置。 

4. 或合併有自殺

及家暴問題個

案之處置。 

2. 建立個案訪視

紀錄稽核機制及

落實執行。 

 

上訪視未遇個

案之處理。 

(2) 家中主要照顧

者 65 歲 以

上，2 位以上

精神病人之處

置。 

(3) 屆期及逾期未

訪 個 案 之 處

置。 

(4) 合併有自殺及

家暴問題個案

之處置。 

2. 每季轄區內精

神病人追蹤訪

視紀錄之稽核

率 ( 附件三十

三)。 

目標值： 

(1) 15%(每季訪

視 次 數 小 於

4,000/人次)：連

江縣、金門縣、

澎湖縣、新竹

市、嘉義市、臺

東縣、花蓮縣、

基隆市 

(2) 10%(每季訪

視 次 數 介 於

4,000-7,000/ 人

次)：新竹縣、

苗栗縣、宜蘭

縣、嘉義縣、南

投縣、雲林縣。 

個管員彙整後製

表，定期追蹤其訪

視紀錄，並提報個

案管理及分級相關

會議討論。 

3. 個案管理及分級相

關會議： 

(1) 期末目標場次： 

12 場。 

(2) 辦理會議日期：

1/23、2/5、2/17、

3/28、4/10、5/25、

6/15、6/20、7/2、

7/24、8/27、9/17、

9/26、10/31、

11/28、12/24、

12/27 

(3) 4 類個案討論件

數： 

i. 第 1 類件數：31 

ii. 第 2 類件數：46 

iii. 第 3 類件數：44 

iv. 第 4 類件數：40 

4. 訪視紀錄稽核機

制(請按季呈現)： 

(1) 第 1 季訪視人

次：1048 人次              

(2) 第 1 季稽核次

數：178 次 

(3) 第 1 季稽核率：

17% 

(4) 第 2 季訪視人

次：1435 人次        

(5) 第 2 季稽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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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3) 6%(每季訪

視 次 數 介 於

7,000-10,000/人

次)：彰化縣、

屏東縣。 

(4) 4%(每季訪

視 次 數 大 於

10,000 人次)：

臺北市、桃園

市、臺南市、臺

中市、高雄市、

新北市。 

數：255 次 

(6) 第 2 季稽核

率:17.7% 

(7) 第 3 季訪視人

次：1155 人次      

(8) 第 3 季稽核次

數：196 次 

(9) 第 3 季稽核率：

17% 

(10) 第 4 季訪視人

次：1479 人次           

(11) 第 4 季稽核次

數：251 次 

(12) 第 4 季稽核

率:17% 

(三) 轄區內醫療機

構針對出院病

人，於出院後

2 星期內完成

出院準備計畫

上傳精照系統

比率 (含強制

住院出院)及 2

星期內訪視比

例。 

1. 出院後 2星期內

完成出院準備計畫

上傳精照系統比率 

達 70%(附件三十

三)。 

 

計算公式：(出院後

2 星期內上傳出院

準備計畫之精神病

人數 /出院之精神

病人數)X 100% 

 

2.公共衛生護士或

關訪員於出院準備

計畫上傳後 2 星期

內訪視比率較前一

年度增加，標準如

下： 

(1)105 年度及 106

1. 出院後 2星期內上

傳出院準備計畫

之精神病人數：

459 人 

出院之精神病人

數：470 人 

達成比率：97.66% 

2. 出院準備計畫上

傳後 2星期內訪視

之精神病人數： 

55 人 

上傳出院準備計

畫 之 精 神 病 人

數：459 人 

107 年 2 星期內訪

視比率：11.98% 

 

3. 105 年度及 106 年

度 2星期內訪視比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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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年度出院準備計畫

上傳後 2 星期內訪

視比率大於等於

65%者，107 年度

總比率需較前一年

進步 5% 

(2)105 年度及 106

年度出院準備計畫

上傳後 2 星期內訪

視比率未滿 65%

者，107 年度總比

率需較前一年進步

10% 

 

計算公式：(上傳精

神病人出院準備計

畫後 2 星期內訪視

人數 /上傳精神病

人出院準備計畫人

數)X 100%。 

 

率 24% 

分析: 

1. 依據 106 年精神衛

生行政執行成果

報表顯示(如表) 

 全國 本市 

精

神

個

案 

141537 1373 

公

衛

(訪

員) 

2611 15 

平

均 
54.2 91.5 

本市訪視人力吃緊，

訪視人次母數高，子

數少，為本市訪視執

行過程的困境。 

2. 公衛訪視完成後

未能立即於系統

登錄，造成訪視超

過兩週。 

3. 部份精神個案出

院後轉住安置機

構或未滿兩週又

住院，造成無法進

行訪視。 

改善策略: 

1. 每月 5 日及 20 日

篩選針對出院兩

星期內未訪遷出

入逾期的名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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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醒地段公衛護理

師進行訪視。 

2. 請公衛於訪視後

應立即登入訪視

紀錄。 

3. 12 月起每月增列

一般出院不收案

之個案辦理銷案

會議，以照顧重點

個案為主軸。 

(四) 社區精神病人

之年平均訪視

次數及訂定多

次訪視未遇個

案追蹤機制。 

目標值： 

1. 年平均訪視次

數：達 4.15 次以

上(附件三十三) 

2. 訂定多次訪視

未遇個案追蹤

機制 

計算公式： 

年平均訪視次數：

訪視次數 (訪視成

功+無法訪視 )/轄

區關懷個案數 

 

期末完成： 

1. 107 年平均訪視次

數：4.15 次 

(1) 107 年總訪視次

數：5117 次 

(2) 107 年轄區關懷  

個案數：1212 人 

(3) 平均訪視次數： 

4.22 次 

2. 多次訪視未遇個

案追蹤機制:針對

轄區 3次以上訪視

未遇、失聯個案訂

定「嘉義市社區精

神病患追蹤訪視

銷案準則」，每季

召開精神病患分

級督導會議，並針

對失蹤、失聯個案

提報警政協尋，經

協尋後 2次未果予

以暫時銷案。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五) 辦理精神病人

社區融合活動

辦理社區融合活動

之鄉鎮區涵蓋率達

1. 已於 10/27 及

10/28 辦理 Q 聯盟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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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之鄉鎮區涵蓋

率。 

30%。 

計算公式：有辦理

活動之鄉(鎮)數/全

縣(市)鄉鎮區數)X 

100% 

足球國際賽及 4家

復健機構聯合成

果展邀請社區及

兩岸四地民眾一

起參與。 

2. 另預計於 12 月 22

日辦理奇夢子嘉

頌音樂會及 4 家復

健機構聯合成果

展邀請社區民眾

一起參加 

3. 全縣(市)鄉鎮區

數：2 

4. 涵蓋率：100 % 

5. 辦理日期： 

10 月 27 日、10 月

28 日、12 月 22 日 

 

□落後 

(六) 辦理轄區內精

神復健機構及

精神護理之家

緊急災害應變

及災防演練之

考核。 

年度合格率 100%。 期末達成： 

1. 辦理家數：5 家 

2. 合格家數：5 家 

3. 合格率：100%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七) 轄區內精神追

蹤照護個案自

殺粗死亡率較

前一年下降。 

107 年精神追蹤照

護個案自殺粗死亡

率需相較 106 年下

降 10% 

 

計算公式： 

107 年精神追蹤照

護個案自殺粗死亡

率-106 年精神追蹤

照護個案自殺粗死

1. 106 年精神追蹤照

護個案自殺粗死亡

率：未有提供數據 

 

2.107 年數據尚未公

布，無法計算。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 雨 軒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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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亡率 

四、加強成癮防治服務 

(一) 辦理酒癮防治

相關議題宣導

講座場次 (應

以分齡、分眾

及不同宣導主

題 之 方 式 辦

理)。 

目標值：  

1. 4 場次：台北

市、新北市、桃園

市、台中市、台南

市、高雄市。 

2. 3 場次：宜蘭

縣、新竹縣、苗栗

縣、彰化縣、南投

縣、雲林縣、嘉義

縣、屏東縣、花蓮

縣、台東縣。 

3. 2 場次：基隆

市、新竹市、嘉義

市。 

4. 1 場次：澎湖

縣、金門縣、連江

縣。 

(並請分別說明各

場次辦理講座之對

象及宣導主題。) 

1. 期末目標場次： 

7 場 

2. 辦理講座日期： 

(107 年 )03/08 、

04/19 、 05/10 、

05/25 、 06/07 、

06/14、07/05 

3. 辦理對象：道安講

習民眾。 

4. 宣導主題：酒癮基

本知能及酒癮治

療服務方案相關

資訊。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與地檢署、監

理所及法院均

建立酒癮個案

轉介機制。 

與 3 個機關均訂有

轉介流程及聯繫窗

口。 

本局已建立轉介機制

如下: 

1. 嘉義市政府消防

局 /衛生局執行

酒醉路倒緊急救

護處置參考流

程。 

2. 嘉義市政府衛生

局酒癮治療服務

流程。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三) 於「醫療機構

替代治療作業

目標值： 

1. 美沙冬個案資料

期末完成率： 

1. 美沙冬：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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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管理系統」維

護「非愛滋藥

癮者替代治療

補助方案」個

案資料上傳之

比率。 

上 傳 比 率 達

100%。 

2. 丁基原啡因個案

資料上傳比率達

100%。 

 

計算公式：上傳比

率=系統個案數/補

助個案數。 

系統個案數：176 人 

補助個案數：176 人 

上傳比率：100% 

2. 丁基原啡因： 

系統個案數：43 

補助個案數：43 

上傳比率：100% 

□落後 

(四) 輔 導 轄 內 於

106 年有開立

丁基原啡因藥

品之非指定替

代治療執行機

構，成為指定

替代治療執行

機構，或不開

立。 

107 年輔導完成之

機構數達 50%  

期末完成： 

1. 106 年機構數： 

1 家 

2. 107 年輔導成為替

代治療執行機構

數：1 家 

3.輔導成功率：100%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五) 訪查轄內酒癮

戒治處遇服務

執行機構。 

年 度 訪 查 率 達

100%。 

期末完成： 

1.酒癮戒治處遇服務

執行機構數：1 家 

2.訪查機構數：1 家 

3.訪查率：100%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六) 衛生局辦理跨

科別醫事人員

藥酒癮防治教

育訓練場次。 

至少辦理 2 場次 

(離島得至少辦理 1

場次)。 

1. 期末目標場次： 

5 場 

2. 辦理教育訓練日

期、對象及宣導主

題： 

(1) 107 年 8 月 7 日假

天主教中華聖母

修女會醫療財團

法人天主教聖馬

爾 定 醫 院 辦 理

「107 年度家庭暴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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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力暨性侵害專業

人員教育訓練(含

藥酒癮)」。 

(2) 107年 9月 13日假

戴德森醫療財團

法人嘉義基督教

醫院辦理「107 年

度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專業人員教

育訓練 ( 含藥酒

癮)」。 

(3) 107年 9月 13日假

台中榮民總醫院

嘉 義 分 院 辦 理

「107 年度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專業

人員教育訓練(含

藥酒癮)」。 

(4) 107 年 10 月 24 日

假台中榮民總醫

院嘉義分院辦理

「107 年度藥、酒

癮防治專業人員

課程」。 

(5) 107 年 12 月 14 日

假衛生福利部嘉

義醫院辦理「107

年度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專業人員

教育訓練(含藥酒

癮)」。 

3. 參與對象衛政、社

政、警政及醫療機

構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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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五、加強特殊族群處遇服務 

(一) 家庭暴力與性

侵害加害人處

遇計畫執行率

應達 100% 

執行率達 100%。 

(計算公式： 

1. 家庭暴力：（處遇

計畫執行人數+

未完成處遇計畫

移送人數）／加

害人處遇計畫保

護令裁定人數。 

2. 性侵害：（社區處

遇執行人數+未

完成社區處遇移

送人數）／應執

行性侵害加害人

社區處遇人數。 

3. 分母須排除相對

人死亡、因他案

入監、轉介其他

縣市執行、撤銷

處遇計畫保護令

等人數。) 

1. 家庭暴力處遇計

畫執行人數+未完

成處遇計畫移送

人數：48 人 

家庭暴力加害人

處遇計畫保護令

裁定人數：48 人 

執行率：100% 

2. 性侵害處遇計畫

執行人數+未完成

處遇計畫移送人

數：31 人 

性侵害加害人處

遇計畫保護令裁

定人數： 0 人 

執行率：100%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二) 期滿出監高再

犯性侵害加害

人 2 週內執行

社區處遇比率

應達 100% 

2 週內執行處遇比

率達 100%。 

(計算公式： 

1. 期滿出監高再犯

性侵害加害人 2

週內執行社區處

遇人數／期滿出

監高再犯性侵害

加害人應執行社

區處遇人數。 

2. 應執行社區處遇

人數須排除加害

人出監後，因死

期滿出監高再犯性侵

害加害人 2 週內執行

社區處遇人數：0 人 

 

期滿出監高再犯性侵

害加害人應執行社區

處遇人數： 0 人 

 

執行率： 100%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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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亡、他案入監、

戶籍遷移等原

因，而不需執行

社區處遇人數。) 

(三) 期滿出監中高

再犯性侵害加

害人 2 週內執

行社區處遇比

率。 

2 週內執行處遇比

率達 60%。 

(計算公式： 

1. 期滿出監中高再

犯性侵害加害人

2 週內執行社區

處遇人數／期滿

出監中高再犯性

侵害加害人應執

行社區處遇人

數。 

2. 應執行社區處遇

人數須排除加害

人出監後，因死

亡、他案入監、

戶籍遷移等原

因，而不需執行

社區處遇人數。) 

期滿出監中高再犯性

侵害加害人 2 週內執

行社區處遇人數：29

人 

期滿出監中高再犯性

侵害加害人應執行社

區處遇人數：29 人 

執行率： 100%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四) 針對醫事人員

辦 理 家 庭 暴

力、性侵害與

兒少虐待案件

敏感度及驗傷

採證教育訓練 

應達場次如下： 

3 場次：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

臺中市、臺南市、

高雄市 

2 場次：基隆市、

宜蘭縣、新竹市、

新竹縣、苗栗縣、

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市、

嘉義縣、屏東縣、

花蓮縣 

1.辦理場次 5 場 

2.辦理日期、對象及

主題： 

(1) 107 年 8 月 6日-7

日假天主教中華

聖母修女會醫療

財團法人天主教

聖馬爾定醫院辦

理「107 年度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專

業人員教育訓練

(含藥酒癮)」。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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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1 場次：臺東縣、

澎湖縣、金門縣、

連江縣 

(並請分別說明各

場次辦理教育訓練

之對象及主題。) 

(2) 107年 8月 9日假

戴德森醫療財團

法人嘉義基督教

醫院辦理「兒少

虐待面面觀：從

早期防治到後續

照顧教育訓

練」。 

(3) 107 年 9 月 13 日

假戴德森醫療財

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辦理「107

年度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專業人員

教育訓練(含藥酒

癮)」。 

(4) 107 年 9 月 13 日

假台中榮民總醫

院嘉義分院辦理

「107 年度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專

業人員教育訓練

(含藥酒癮)」。 

(5) 107年 10月 24日

假台中榮民總醫

院嘉義分院辦理

「107 年度藥、酒

癮防治專業人員

課程」。 

3. 參與對象衛政、社

政、警政及醫療機

構等相關人員。 

(五) 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處遇執行

專業督導涵蓋率達

100% 

1. 家庭暴力處遇執

行人員每年接受 6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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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人員每年接受

6 小時以上專

業督導涵蓋率

達 100%。 

計算公式： 

1.家庭暴力：處遇

執行人員每年接受

6 小時以上督導人

數／處遇執行人員

數。 

2.性侵害：處遇執

行人員每年接受 6

小時以上督導人數

／處遇執行人員

數。 

 

處遇執行人員係指

處遇年資未滿 5 年

者；另督導採個案

討論（報告）方式

者， 其時數始納入

採計。 

小時以上督導人

數：4 人 

處 遇 執 行 人 員

數：4 人 

期 末 涵 蓋 率 ：

100_% 

2. 性侵害處遇執行

人員每年接受 6小

時 以 上 督 導 人

數：8 人 

處 遇 執 行 人 員

數：8 人 

期末中涵蓋率：

100% 

□落後 

六、具有特色或創新服務 

(一) 計畫內容具有

特色或創新性 

至少 1 項 1. 本市老年人口為

38,786 人，佔本市

人口 14%，符合高

齡化社會定義。為

促進長者心理健

康及主動發掘老

年憂鬱高風險個

案，本局與嘉義產

業創新研發中心

合作辦理 65 歲以

上長輩體適能及

憂鬱篩檢活動。結

合各鄰里社區發

展協會，於活動現

場針對本市 65 歲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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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以上長者進行憂

鬱篩檢，並將篩檢

出的危險群轉介

相關服務。 

 

2. 經由分析本市自

殺及通報統計結

果，針對本市高致

命自殺方式：安眠

藥、農藥及燒炭，

研擬相關自殺防

治措施。本局已於

6/05 結合建設處

及國立嘉義大學

辦理農藥管理及

販賣人員珍愛生

命守門人教育訓

練；7/05 與藥師公

會共同辦理「社區

藥局好厝邊，一問

二應三轉介」宣

導，並由社區藥局

擔任社區守門

人，提供相關宣導

單張及資源轉

介；11/26 辦理本

市販賣木炭業者

珍愛生命守門教

育訓練，並加強宣

導木炭擺放位置

及張貼相關防治

標語及海報。 

3. 結合心理健康網

絡成員，如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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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醫事人員工會、各

大醫療院所及社

會福利團體，辦理

共計 112場次心理

健康促進宣導，共

38,494 人次參

與，提升本市民眾

及專業人員對自

殺高風險因素敏

感度及學習如何

適時地紓解自身

壓力，以期降低危

機事件的發生率。 

4. 為促進本市孕產

婦心理健康，本局

特結合本市社會

處孕產婦相關政

策(到宅坐月子)，

針對育兒指導員

規劃珍愛生命守

門人訓練課程，以

期提高育兒指導

員對於高自殺風

險之孕婦的敏感

度亦能提供相關

資源及高風險個

案轉介，並由本局

安排到宅支持關

懷之服務。 

5. 結合並輔導台中

榮總嘉義分院辦

理精神康復者足

球運動，組合嘉義

Q 聯盟足夢隊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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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欲達成 

量化目標值 
期末達成量化目標 

是否符合進

度 

備註 

說明 

助精神康復者減

緩症狀、穩定情

緒、增加自信心，

並學習如何能與

他人互助合作，踏

實勤練、互相鼓

勵，一腳一足建築

夢想，並組足夢隊

代表台灣參與兩

岸三地的中華復

康盃足球賽，與香

港、澳門、大陸足

球代表隊進行國

際交流賽，成績優

異。 

 

參、遭遇問題與困難： 

一、自評是否符合進度： 

    □進度超前    ■符合進度    □落後 

二、遭遇之問題與困難： 

本市所提供精神病人動態及各項資源調查之數據(如附件)，無法由精神照護

資訊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系統)之單一報表勾稽，(例如:個案類型人數、失蹤失聯

人數、長住機構類型、新制診斷類別)，無法直接匯出相關報表，致勾稽數據相

當耗時，尤以每季的殘障手冊勾稽以新制診斷碼為對象，精神照護系統在填報

類別的選項又以舊制診斷碼為主，故在新舊診斷碼交替上做勾稽是較難配合政

策的。 

    訪視困難是一困境:本市的地段公衛平均每人需負責 100-120 人的個案，加

上平日尚有其他業務(例如:疫苗注射、衛教宣導、自殺防治)，但很多時間卻常

在找失聯、訪視未遇的個案、拒訪的個案，甚至常遇到出院兩週到 1 個月內重

複入院的病患，造成公衛端常有超過兩週未訪視的困境，但這些失聯、失蹤或

再度入院個案背後卻又隱藏著危機，如何協助前端公衛護士減輕負荷，順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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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訪視任務是一大課題。 

隨著資訊科技進步及藥物的發展，大多數的個案皆可在社區中生活，不需

要住院，從社區通報表單統計發現，越來越多的通報個案是為未列管之疑似精

神病患，第一次發病及出現社區滋擾，有部份需要強制送醫，對於衛生局及公

共衛生護理人員是一個極大挑戰，如何讓社區中掌握社區中的不定期炸彈、又

可以注意到安全，社區醫療品質提升計畫雖然可以讓精神醫療網更綿密，但大

多數醫療機構執行意願低，本市目前先採以醫師到宅及緊急危機處理的方案，

經醫師評估後，個案必須確診為精神疾病病人，後續再予以積極收治，減少公

共衛生護理人員的負荷與訪視壓力及增進訪視安全。 

   建議:精神照護管理系統的使用者是否也可擴大至精神復健機構或精神護理

機構，依據本市社區個案訪視管理要點，如個案長住機構兩年以上於分級專家

督導會議中可以提報銷案，但這些個案如銷案後或住機構期間不穩定，機構可

以上傳通報照護系統，專案管理師藉由精神照護個案管理平台，提供更適切的

照護處方，讓社區支持網絡更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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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使用狀況： 

一、107 度中央核定經費：3,658,000 元； 

地方配合款：2,072,200 元(自籌：2,072,200 元) 

 

經費來源 科目 金額(元) 

中央 業務費(含人事費) 3,648,000 

 管理費 10,000 

 合計 3,658,000 

地方 人事費 0 

 業務費 2,072,200 

 管理費 0 

 合計 2,072,200 

 



二、經費使用分配金額(元)   

經費

來源 
科目 業務性質 

分配金額 累計實際執行金額 

106 年度 107 年 106 年度 107 年 

中央 

業 務

費 ( 含

人 事

費)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307,250 307,250 307,250 307,250 

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707,250 707,250 707,250 707,250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1,104,500 1,104,500 1,104,500 1,104,500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814,500 814,500 814,500 814,500 

加強特殊族群處遇服務 714,500 714,500 714,500 714,500 

管理費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合計 (a) 3,658,000 (a) 3,658,000 (a) 3,658,000 (c) 3,658,000 

地方 

人事費 0 0 0 0 

業 務

費 

整合及加強心理健康基礎建設 317,000 317,000 317,000 317,000 

自殺防治及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317,000 317,000 317,000 317,000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302,200 302,200 302,200 302,200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502,000 502,000 502,000 502,000 

加強特殊族群處遇服務 634,000 634,000 634,000 634,000 

管理費 0 0 0 0 

合計 (b) 2,072,200 (b) 2,072,200 (b) 2,072,200 (d)2,072,200 

地方配合款編列比率【計算公式：B/(A+B)*100%】 

執行率(中央核定經費+地方配合款)【計算公式：(c+d)/(a+b)*100%】 

三、107 年 1 至 12 月中央補助經費累計執行數：3,65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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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計 

0 97,448 53,495 79,062 856,595 17,440 

3,658,000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7,502 19,842 31,558 1,139,470 145,587 1,190,001 

 

四、107 年 1 至 12 月地方配合款經費累計執行數： 2,072,200 元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合計 

219,892 165,961 165,961 192,698 165,961 165,961 

2,072,200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65,961 165,961 165,961 165,961 165,961 165,961 

 

五、中央補助經費執行率【（累計執行金額/核定金額）＊100】： 100 ％ 

地方配合款執行率【（累計執行金額/核定金額）＊100】： 100 ％ 

 

 


